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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就讀大專院校學生交通券補貼自本（107）年1月

3日開始受理申請並實施，其交通券退票事項如說明，請

貴單位協助轉知並提醒申請人注意以免觸犯規定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縣就讀大專院校學生交通券補貼實施辦法第7條第2項

規定「憑交通券購置機、船票者，使用人因故辦理退票時

，其手續費依交通運輸公司規定辦理，且由該使用人自行

負擔，即機、船票使用人僅得領手續費時，使用人應自行

補足。」又同條第2項規定「第二項退票於交通運輸公司

不退還交通券時，使用人應主動向其索取退票證明，憑證

明向本府申請補發當年度交通券，退票證明如有遺失 或毀

損情事，均不再補發交通券。」

二、爰此，使用人依上述規定憑交通券購置機、船票，因故辦

理退票時，若交通運輸公司不退還交通券，使用人應於使

用期限（107年7月31日）內主動向交通運輸公司索取退票

證明，憑證明向本府申請補發交通券，退票證明如有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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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毀損情事，均不再補發。

三、另有關交通券使用及退票請提醒申請人注意詳閱交通券背

面使用及退票應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、國立澎湖

科技大學、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澎湖縣政府警

察局、澎湖縣政府消防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澎湖縣

政府農漁局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稅務局、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

處、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澎湖縣立體育場、澎湖縣

水產種苗繁殖場、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、澎湖縣政府民

政處、澎湖縣政府財政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工務處、澎湖縣政府

旅遊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行政處、澎湖縣政府人事處、澎湖縣政

府政風處、澎湖縣政府主計處、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、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

生所、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、澎湖縣白沙鄉衛生所、澎湖縣西嶼鄉衛生所、澎湖

縣望安鄉衛生所、澎湖縣七美鄉衛生所、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湖西鄉

民代表會、澎湖縣白沙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望安鄉民代

表會、澎湖縣七美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湖西鄉戶政事

務所、澎湖縣白沙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西嶼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望安鄉戶政

事務所、澎湖縣七美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馬公市公所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、澎

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湖縣西嶼鄉公所、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、澎湖縣七美鄉公所、

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、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澎湖監理站、法務部矯正署

澎湖監獄、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澎湖工務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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